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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諮詢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九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

會議地點：舊理工大樓一樓圖書館行政管理中心會議室

主席：董教務長崇選                                                           記錄：何淑津、李麗美
出列席：（詳如簽到表）

 
壹、     宣布開會及主席報告

         諮詢委員會是有關於圖書館決策的會議，大家如果對本校圖書館的業務有任何的意見，
都可以在這個會議中提出來，做成的決定就由圖書館執行，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會

議。接著，請大家看工作報告，工作報告的內容如果需要補充，請業務單位現在提出

來。

 
貳、     圖書館工作報告（九十年四月至九十年十一月底）：

一、范館長報告：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在百忙中利用中午時間來開會。圖書館目前遭遇兩項較大的困難，在

此提出補充報告：

     （一）館藏儲存空間的問題：目前圖書館的館藏分散在好幾個地點，惠蓀堂及活動中心兩處場地都不是

很大，而且地下室空氣不流通，我們正在設法改善當中。學生活動中心的書庫大約只能儲存

十二萬冊，因此，圖書館還在爭取圖書儲存空間。

     （二）工作人員出缺的問題：今年（九十年）年初，圖書館有二位職員出缺，現在還在遞補作業中，接

著在年底又有四位同仁離職，所以今年總共會缺六位工作同仁，加上今年又忙於遷館，並在

規劃新館，所以今年的服務會受到一些影響。

     （三）例行性工作及館藏量，請參閱會議資料的書面報告。

二、其他工作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

三、林正鈁委員建議：在工作報告內容方面，希望列出與其他學校的比較數字，讓委員了解，在全國的大

學裡面，本校圖書館與其他大學圖書館的比較情況；並且要提出使圖書館成為有特

色、有制度的規劃。

 

參、     確認前（二十二）次會議決議案及臨時動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    由：為確保各學科之圖書資源，建請各系所每年確實由「圖書儀器設備費」中，提撥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經

費，購置學科相關之圖書，以利學生參閱，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一、建請校方於明年度預算編列時，訂定一個額度的經費，提撥給圖書館為大學部專門購置專業圖書，
額度由圖書館提供訂之，書目來源則是由全校師生推薦。

二、請圖書館今後遇有系所、單位以圖儀費購買圖書的金額為零時，應主動積極提醒對方。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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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館業於本（九十）年六月六日及十月十九日分別依秘書室（九０）興秘字第九０一００００四０
號及第九００一０００七九號函：建請學校於年度經費分配前，提撥新台幣約一仟三佰三十萬元購
置專業圖書及電子書；並建請各院系所每年從圖儀設備費中，編列百分之十至十五之額度，購置專
業圖書資料，以供校方預算分配修訂小組參考。

二、本館業於本年九月二十八日以興圖一字第四二三號函通知尚未以圖儀費採購圖書之系所、單位。

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請學校統一編列，由原本要分給各系所的「圖書儀器設備費」中，提撥百分之十至

百分之十五給總圖，再由總圖請各系所提供排妥優先順序的書單，總圖依據這些書

單及學校由各系所「圖書儀器設備費」中提撥給總圖的經費額度，購買圖書資料，

且這些圖書資料應放置於總圖。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    由：為協助新成立之系所充實圖書資源，建請學校自校務基金提撥專款補助其增購圖書資料，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由圖書館建請學校自校務基金提撥專款，補助新成立之系、所充實圖書資源。補助方式

為：新成立的系、所都補助三十萬，系連續補助至少四年，研究所至少補助二年。該項經費請學校
於預算編列時與第一案合併列入。

執行情形：擬配合校方經費分配小組研訂之學校預算分配之決議辦理。

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待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正式成立後，再提請該委員會執行。

 

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一案

提案者：董崇選委員
案  由：早期期刊是以圖書方式購買，經費科目是圖儀費，近年來才改成業務費。建議應由校長在校長會議中

向教育部建議，恢復期刊納入圖儀費才合理。
決  議：建議范館長於適當時機向學校提出，由校方向中央提出建議。
執行情形：本館已向學校反應，校方認為本校自八十六年度實施校務基金，應配合教育部要求辦理。

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請主席向學校反應、溝通。

 

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二案

提案者：林正鈁委員

案  由：希望圖書館建立個人化服務體系。
說  明：現在電腦已很方便，希望圖書館將相關訊息直接通知學生，而不是用公布欄公告之。
決  議：希望圖書館研議，並在下一次諮詢委員會議中提出個人化服務的辦法。
執行情形：

一、本館業於今年九月修正現有系統，除保留書面通知外，新增加主動針對讀者需求，改送電子郵件方

式有下列各項：

（一）讀者借閱圖書到期，逾期及預約通知。

（二）館際合作申請案件到/退件通知。
（三）深入參考諮詢問題。

（四）讀者圖書介購通知。

二、目前正進行規劃作業 (預計九十一年三月底完成)：
（一）電子訊息通知系統：圖書館將主動發布有關圖書館各項新知，透過電子郵件、網路，主動送

需要的讀者信箱。

（二）問卷調查系統：透過此系統，更能掌握校內師生需求，改善圖書館選購各項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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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努力目標：

（一）進行資訊選粹服務：分析師生需求，主動提供各項資訊。

（二）圖書館網頁個人化：類似my yahoo。

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請將執行情形第二大項中第一小項的最後一句「主動送需要的讀者信箱」改為「主

動送讀者信箱」。

 

肆、     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典藏組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系（所）際圖書借閱辦法」第五條部分內容，請討論。

說    明：

一、為簡化作業流程，方便讀者辦理系（所）際聯合借書證遺失補發事宜。

二、由本館負責連繫各系（所）圖書室進行讀者借閱狀況之查證工作，以避免讀者往返於各圖書室之困

擾。

辦    法：經本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國立中興大學系（所）際圖書借閱辦法」修正條文及原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五、借書證不得轉借他人，違者停止其在本學期內之借

書權，並追還所借圖書。借書證如有遺失，應立即

通知本館掛失，否則若為第三者所持用致蒙受損

失，原持證者應負責賠償。申請補發借書證需先經

本館查證已還清所借圖書。

五、借書證不得轉借他人，違者停止其在本學期內之

借書權，並追還所借圖書。借書證如有遺失，應

立即通知本館掛失，否則若為第三者所持用致蒙

受損失，原持證者應負責賠償。申請補發借書證

需先還清所借圖書並取得各圖書室之證明。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期刊組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期刊統籌購置注意事項」提請討論。

說    明：為配合學校新制經費分配方式，全校期刊經費將由總館統籌分配之方向，本館配合草擬「國立中興大

學期刊統籌購置注意事項」、「圖書館分配全校期刊經費原則」（請見附件）因應。

辦    法：經本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配合學校經費分配公式，自九十二會計年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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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實施。

決    議：不另訂「國立中興大學期刊統籌購置注意事項」與「圖書館分配全校期刊經費原則」，由圖書館繼續

訂閱現有的期刊，學校編列預算儘量滿足讀者的需求，同時朝電子期刊的方向發展，並且不購置重

複的期刊。原則上，學校的期刊都放置在總館，如果有需要放在理學院圖書中心的，才放置在該

處。

 

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期刊組                                                                         
案    由：本館擬參加「Wiley 電子期刊聯盟」，但遭遇期刊刪訂及換刊等問題，提請討論。

說    明：基於資源共享互惠原則，中部地區五所大學（逢甲、東海、靜宜、台中師院、中興）圖書館籌組

「Wiley 電子期刊聯盟」，全校師生可使用原學校訂購之Wiley期刊（約三十餘種）電子版外，另可

使用聯盟學校所有訂購之期刊（約一百種）電子版，但衍生相關問題如下：

一、參加聯盟學校需維持2001年採購Wiley期刊金額，不得刪減期刊。

二、聯盟學校重複訂購之期刊，需進行調整更換。

辦    法：經本校圖書館諮詢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按下列原則實施。
一、重複訂購之期刊，由圖書館與聯盟學校進行溝通，需更換之期刊，請原請購系所勾選數種可替換之

刊物。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提案編號：臨時動議第一案

提案者：廖俊睿委員

案  由：請圖書館與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協調，解決電子期刊及資料查詢的代理伺服器（proxy）設定，

避免讓讀者產生不斷更換代理伺服器（proxy）的困擾。

決  議：請圖書館提升現有寬頻網路（ADSL）的頻寬，由768KB提升到1.5MB，以解決因為網路塞車而必須更

改代理伺服器（proxy）的問題，經費則由圖書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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